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

部门2020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1〕14号）文件精神，为确实做好2020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我单位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院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查阅资料、检查账目、数据统计、业务组汇报等方式展开此项工作，并根据各股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我部门2020年项目预算安排共计484.97万元，分八个项目拨付。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项目经费预算审批，经财务审核合格后，由领导签批后方可组织实施，严格财务管理，建立检查督办制度。对执行不力、推诿拖沓，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提出改进意见，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0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充分发挥法律体系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健全一乡镇一法庭调解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加快推进普法宣传、对失信被执行人整合资源实时发布，全面智慧法院建设，全面推行网上立案和质证，将扫黑除恶斗争进行到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行政执法,维护公平正义。深入推进司法行政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着力提升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水平，执法水平大幅提升、法律服务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2020年中央、省级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资金:
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装备购置不低于全部资金的30%，从资金的申请上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有关规定提供相应的资料，审核通过后按相关业务申请开展支付资金业务。实行专款专用。
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2160000元,实际支出资金1967365.17元，结余资金192634.83元；2020年省级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资金790000元，实际支出资金549637.24元，结余资金240362.76元。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装备购置不低于全部资金的30%，从资金的申请上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有关规定提供相应的资料，审核通过后按相关业务申请开展支付资金业务。实行专款专用。
按我单位办案业务开展情况合理花费此笔资金。保障了业务庭室对相关审判业务的开展，购置相应的智慧法院建设所需的装备，为审判工作的开庭审理、卷宗归档、立案诉讼、文书送达提供后勤保障。充分履行审判职能，倾力服务发展大局，稳步推进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司法效能，努力提升司法公信。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2020年共受理审判类案件2719件，审结2775件,审结率96.42%.其中刑事案件收案419件，审结422件；民事案件收案2173件，审结2227件；行政案件收案116件，审结116件。受理执行案件1406件，执结1559件。

（2）质量指标。2020年全年，我院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发布法律宣传信息共135篇。狠抓智慧法院建设，定期跟进数据，及时针对薄弱环节进行调度，全年案件流程公开率、裁判文书上网率及庭审录播率均为100%，网络直播数量、录播数量持续稳居全市基层法院首位。打造线上服务平台，通过司法公开网站、移动微法院、自助立案终端设备拓宽线上服务。
（3）时效指标。全力推进线上业务办理节约资金。
（4）成本指标。主持编印执行工作规范汇编3辑310册，印刷成本控制在每册5元以内；组织执行工作专业培训6次；主持召开刑事、民事专业法官会议15次，审判委员会8次，人均培训成本控制在每人100元以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社会效益明显。网上预约立案、受理、送达、开庭全面运行，受到本地及外地当事人的广泛好评，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推进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改革，明确专人与公安机关、调解组织、保险机构及鉴定机构对接，使当事人无需诉讼即可在短时间内完成理赔，有效减轻诉累。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办案水平及办案效率，改善了办案条件，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11.5万元全部拨付到位。
2020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司法救助资金：
司法救助资金10万元已全部拨付到位。
旨在解决信访案件当事人实际生活困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在化解疑难信访案件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既有效化解信访事项，又能在扶危济困、有效解决当事人信访生活困难的同时，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
政法保障经费：一是宣传工作，提升领导干部、青少年、农民等普法重点对象的宪法法律意识，促进全区民主与法制建设。二是后勤保障工作，加强对业务部门的后勤保障，对庭审系统的维修维护、执法执勤用车的及时使用、必要的办公耗材及设备的购置采办、法律文书的邮寄送达、档案管理和法律资料的印制，为审判执行部门排除后顾之忧。
一乡镇一法庭补助经费：深化公共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来源基层对所在地人文地理的了解优势减轻基层信访纠纷、邻里纠纷等事件的发生，加强基层普法宣传，为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和谐、家庭美满提供良好的肃风肃纪保障。
保安保洁人员经费：建立环境长效机制，进一步改善办公办案环境。控制并规范出入本单位的当事人情况，值班服务满意率90%以上。保洁人员维护环境卫生,为业务工作和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020年法院建设补助资金:
1、法院建设补助资金安排拨付情况
法院建设补助资金60万元，用于智慧法院设备购置经费，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2、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我院严格按照法院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执行，资金使用专款专用，按现有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要求使用此项资金；单位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资金支付范围与资金规定用途相符，支出进度2020年到达标准，购置智慧法院设备均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3、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我院对建设补助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智慧法院建设中数字法庭设备升级系统，较大的提供了庭审的便捷性、灵活性和迅速性。庭审记录、话筒扩声、证据展示、信息发布、音像资料的留存、案卷的归档一站式完成，极大的提高了开庭审理的便捷，为开庭审理顺利进行打下了较好的硬件设备基础，保障了资料的安全，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提升了结案率和办案效率，为收集证据打下了基础。更好的践行了司法公正、公开、公平的理念。在今后我院严格按照绩效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对下年度法院建设补助资金的使用及时做好计划安排，紧盯项目实施过程和办理手续，确保按进度支付。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问题

根据通知要求，我部门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绩效目标立项合理、指标明确，项目资金全部到位。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质量有保障、项目效益明显，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各项工作均已完成，2020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5分以上，评价结果为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院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没有按总体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完成，原因为：根据三公经费管理相关规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及培训费每年支出压减，使列入上级专款中的此项支出减少，余额较多；自2020年1月至今，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各项工作逐步转变线上操作，由于系统使用期间产生费用较少产生结余；网上预约立案、受理、送达、开庭率提高，更加规范化，从而减少了业务人员出差差旅花费及邮递送达费用，导致产生结余。

为推动智慧法院建设，下一步我院将严格按照上级法院的指导思想，加大智慧法院建设力度，较快的完成设备调试安装付款任务。
一是继续实现预算管理。要加强对项目工作开展前的预算准备及充分的调研，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二是严格专款专用。严格按项目支出范围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指导和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大审核和监督力度，积极与上级部门和同级部门的沟通协调，严格按上级相关指示精神开展项目，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
2021年5月27日
